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
“张铁明教育奖励基金”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
专项奖励评选办法（试行）
为进一步加强创新型人才培养，提高我院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，我校教育发展基金会根据校庆捐款方意愿，在我院设立“张铁明教育奖励基金”，自2024年春季开始，每年拨款10万元，设置若干学位论文专项奖励（1万元/人），为期5年。现结合我院实际，制定评选办法如下：
一、评选原则
科学公正、注重创新、择优推荐、宁缺毋滥。
二、评审机构组成
领导机构：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；
评审机构：校内外相关领域3-5名高级职称专家；
实施机构：学院研究生工作办公室。
主要职责包括：
1. 部署推荐评选工作；
2. 组织开展评审工作；
3. 接受和处理有关异议事项；
4. 研究处理推荐评选工作的其他问题。
三、评选时间
与每年夏季、冬季学位论文答辩工作同步进行。
四、参评范围及标准
1. 申报者须为我院在学的硕博士研究生，学风端正，无违规违纪记录；
2. 申报者的学位论文须围绕民办教育研究、国际化教育研究、教育经济学研究选题，研究方向明确，研究方法得当，研究设计合理，资料翔实，逻辑结构严密，文字表达准确规范，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或应用价值；
3. 无违反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等问题。
4. 申报者和导师同意在研究生学位论文致谢或后记中合适位置，标注“本论文研究过程受到‘张铁明教育奖励基金’奖励”字样，并在毕业离校前将1份论文副本赠给基金会。
五、申报与评选程序
[bookmark: _GoBack]1. 立项。学院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授权发布评选通知，申报者根据通知要求，经导师同意后，填报申报信息。
2. 中检。研究生提交过审的学位论文开题报告，由学院研究生工作办公室组织主管研究生教育副院长、副书记、辅导员、教务员和1-2名学生代表开展初审，初步拟定奖励名单。
3. 结项。申报者提交答辩前1周内获得答辩资格的学位论文清样到研究生工作办公室，学院组织校内外相关领域具有高级职称的3-5名专家，进行匿名评审，按分数确定拟获奖名单。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会审议后在学院公示5天。对有争议的学位论文，提交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复议。
4. 奖励。学院根据学校财务制度，向公示无误且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的拟资助者，支付奖励经费并颁发获奖证书。
六、附则
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具体由学院研究生工作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本办法经2024年1月10日教科院学位评定分委会会议讨论通过，自2024年1月11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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